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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5月19日
承辦人：林千姿  
電話：05-6315884
主旨： 106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資申請相關事宜，請 查照。
公告事項：
一、106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，決議事項如下：
1. 106年度具備下列資格者得提出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資申請，經審查通過後支領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資：
(1) 105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核給期程為106年1-12月。
(2) 105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核給期程為106年1-12月。
(3) 105學年度新聘特優教師：
A. 105年8月起聘之新聘特優教師核給期程為106年1-12月。
B. 106年2月起聘之新聘特優教師核給期程為106年2-12月。
(4) 106年度其他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優良教師，核給金額為6,000元，初估約補助13名，核給期程為106年1-12月。 
2.上述資格以(1)、(2)、(3)為優先對象，彈性薪資與當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，以不重複支領獎金(含彈性薪資、獎勵金等) 為原則，相關法規如附件。

二、符合資格(3)且有意願申請彈性薪資之新聘教師，請繳交個人履歷(含學、經歷)；符合資格(4)且有意願申請彈性薪資之教師，請填寫附件「106年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資積點表(教學)」(積點表內之佐證資料須檢附完整，方可納入點數計算)。

三、請申請人於106年6月6日(星期二)中午12:00前，將申請資料紙本(個人履歷或附件積點表) 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，並將電子檔寄至thousandzi@nfu.edu.tw。

四、教學發展中心彙整申請人資料後，提送「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」審議，審查結果將另行通知。(聯絡人:林小姐 分機:588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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